
附件 3：

海盐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规模标准

产业 种类 单位 规模标准

种植

业

粮油 面积（亩） 300-1000

种养结合 面积（亩） 50-300

设施（露地）蔬菜瓜果 面积（亩） 30（50）-100

水果 面积（亩） 50-200

花卉 面积（亩） 30-100

其他特色种植业 年产值（万元） ≥50

畜牧

业

生猪 年出栏（头） 500-2000

羊 年出栏（头） 200-300

肉牛 年出栏（头） 50-100

肉禽 年出栏（羽） 3000-25000

蛋禽 年存栏（羽） 1000-25000

意蜂 年存栏（箱） 150-300

其他特色畜牧业 年产值（万元） ≥50

渔业

池塘面积 面积（亩） 50-200

工厂化养殖 平方米 ≥2000

其他特色渔业 年产值（万元） ≥100

注：农旅结合、种子种苗、农机服务等特殊情形和其他经营效益特别突出的，

结合实际情况认定。


